附件1：

项目申报单位上报资料要求

一、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申请书、专项资金项目申请及审核意见表、《管理办法》第十条要求提供的资料。其中，会计报表纸质资料需加盖单位公章。
二、固定资产建设项目还须提供下列资料

（一）项目核准或备案文件复印件； 

（二）环保部门出具的环保评价意见；

（三）税务部门出具的企业上年度完税（免税）证明，或企业全年完税税票复印件；

（四）本通知“固定资产建设类项目的申报条件”第4、5项规定的相关资料；

（五）申请无偿资助企业提供的已投入自有资金凭证。包括：项目新增设备的购买发票、建筑工程合同及收据等复印件。如发票等凭证太多，可以用具备资质的中介机构出具的专项审计报告代替。审计报告内容应包括：项目投资总额、项目建设期、用于固定资产投资的自有资金已支出额（需列明其中的设备及安装费、建筑工程费等）；

（六）申请贷款贴息的企业需提供企业与金融机构签订的固定资产投资贷款合同和已发生的贷款凭证复印件；

（七）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八）其它与项目相关的证明，如：生产许可证复印件（国家实行生产许可证管理的产品）、ISO9000认证等证书复印件（有证企业）等。
三、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业务补助项目还须提供下列资料

（一）经协作银行盖章确认的2009年上半年贷款担保情况汇总表（原件）；

（二）担保贷款卡凭证复印件；

（三）2009年上半年度会计报表和专项审计报告；

（1）资产负债表；

（2）现金流量表；

（3）利润表；

（4）担保余额变动表；

（5）专项审计报告，内容包括：截止到2009年6月30日担保机构实收资本及货币资金占比，货币资金的状态及去向（保证金占用额、委贷占用额等），应收账款的构成；2009年1至6月增加的贷款担保业务额，其中为中小企业担保贷款担保业务额占比、单笔800万元（含）以下贷款担保业务额占比，平均贷款担保费率，代偿率等内容。

（四）其他需要提供的资料。
四、中博会补助项目所需资料由省级中小企业管理部门或其委托的中介服务机构填报（附件2表四）。

